
美國都市更新策略評估報告：從「推土機式更新」到永續社區發展的演進

與省思 

1. 歷史脈絡：都市更新範式的轉移與戰略意義 

都市規劃的歷史是一部關於公共政策範式轉移的紀錄。從 1949 年《住房法案》（Housing Act o

f 1949）開啟的「都市更新」（Urban Renewal）時代，到當代強調的「社區發展」（Community 

Development, CD），這一演變標誌著從粗放式的大規模拆遷轉向精細化的社會治理。作為戰略

顧問，我們必須剖析社區發展六大目標之間的 戰略張力 ：經濟成長、住房品質、商業功能、

物理環境改善、都市設計與社會服務。這些目標往往並非互補，而是處於高度競爭狀態。例

如，追求極致的「經濟成長」與「商業功能」擴張，往往會侵蝕「社會服務」的覆蓋面，並對

弱勢族群的「住房品質」造成結構性破壞。當代專家的核心挑戰，在於如何透過動態平衡（D

ynamic Balance），在保障社會公平的前提下誘發經濟活力。理解早期「創造性破壞」的法律

與經濟邏輯，是制定現代韌性策略的先決條件。 

2. 法律與經濟基礎：1949-1973 年大規模更新的運作機制 

早期都市更新的合法性建立在對「市場失靈」的矯正。政府必須透過公權力介入，解決私人市

場無法自行克服的開發成本障礙。 

法律正當性的演變：產權移轉的突破 

● Berman v. Parker (1954)：  此判例是都市更新的憲法支柱。它允許政府行使「土地徵收

權」（Eminent Domain），將財產從一個私有主體轉移給另一個私有開發商，前提是為

了「消除貧民窟」等廣泛的公共目的。若無此法律授權，現代規模化開發將無從談

起。 

● Kelo v. New London (2005)：  雖然此案再次確認了  Berman  案原則，但其引發的強烈政

治反彈，導致多州立法限制將財產轉移給私人主體的權力，這也成為當代開發手段受

限的法律邊界。 

經濟動機剖析：解決開發的「結構性負擔」 

私人開發商傾向開發郊區綠地而非舊市區，主要受限於兩大經濟障礙，政府的介入邏輯便在於

此： 

● 殘值問題 (Residual Value Problem)： 

● 量化分析：  假設業主擁有一棟具 12 戶、月租 200 美元的舊公寓，其市值約 24 萬美

元。若該建築位於 50x100 英尺的土地上，其折合成本約每英畝  200 萬美元 。相比之

下，郊區荒地即便是每英畝 100 萬美元，其成本也僅為市區的一半。 

● 策略影響：  開發商必須支付舊建築的「剩餘收入流」，這使得都市更新的土地取得成

本遠高於邊際土地。 

● 土地細碎化 (Land Assemblage Problem)：  都市土地多以 25x100 英尺為基礎單位。大規

模開發需與數十位業主協商，極易遭遇「釘子戶」勒索或產權糾紛，導致開發延宕與

成本失控。為應對上述問題，地方公共機構 (LPAs) 利用聯邦負擔三分之二以上成本的



補貼，將土地清理、整合並以低價售予開發商，從戰略上拉平了舊市區與郊區的競爭

力。 

3. 「聯邦推土機」的代價：執行偏差與社會成本評鑑 

雖然 1949 年法案在立法意圖上被定位為「住房計畫」，甚至強制要求**「一比一拆建」（每

建一戶新房必先拆一戶舊房）**，但在執行面上卻產生了諷刺性的負面效果。 

目標衝突與政策失效 

地方政府的執行往往偏離聯邦初衷，導致政策陷入「零和博弈」：| 聯邦政府策略意圖 | 地方

政府執行偏向 | 實際偏差效果 || ------ | ------ | ------ || 消除貧民窟，改善住房品質 | 擴大商業稅收

基底 | 淨損失大量低收入住房 || 透過混合居住減少種族隔離 | 將貧窮人口轉移至鄰近社區 | 擴散

貧窮問題而非解決 || 促進社會公平與環境改善 | 解決本市稅務壓力 | 引發大規模流離失所 | 

社會與心理成本：對「都市孵化器」的破壞 

Martin Anderson 在《聯邦推土機》（The Federal Bulldozer）中指出，至 1973 年止，約 60 萬住

宅單元被拆除，影響近 200 萬人。這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傷： 

● 「都市孵化器」功能的喪失：  更新過程摧毀了大量廉價商業空間，這類空間是微型創

業與新興產業的溫床。其消失損害了城市的創業彈性。 

● 社會織理斷裂：  強制搬遷摧毀了鄰里連結。這種「 major urban surgery（城市大手

術）」的副作用，直接導致了 1973 年計畫的全面終結。 

4. 當代基準：社區發展區塊補助 (CDBG) 與保存思維 

1974 年《住房與社區發展法案》將權力下放，推動了從「清除」向「保存與修復」的戰略轉

型。 

策略差異化：精細化管理與公民參與 

● CDBG 操作準則：  區塊補助強制要求受益對象必須以低、中收入人口為主，且資金必

須具備「刺激性」而非替代常規財政支出。 

● 公民參與：  法律強制要求少數族裔、長者及受影響居民參與規劃，否則市民可透過訴

訟阻斷聯邦資金撥付，這建立了預防行政濫權的防火牆。 

成功案例與公私夥伴關係 (PPP) 

● 巴爾的摩「都市定居 (Urban Homesteading)」計畫：  利用「汗水產權 (Sweat Equity)」，

將稅收留置權取得的房產轉讓給願意自行修繕的居民，強化了鄰里穩定性。 

● 聯合開發模式：   巴爾的摩內港 (Inner Harbor)  與  Rouse Corporation  的合作，展示了公

私夥伴關係 (PPP) 如何整合文化（如 USS Constellation 號）、零售與辦公空間，創造出

超越郊區購物中心的差異化優勢。 

● 歷史魅力與文化資產：   波士頓濱水區 、 曼哈頓南街海港 ，以及將  林肯中心 (Lincoln 

Center)  作為文化中心的戰略開發，均證明了「舊建築的魅力」與文化聚集是城市對抗

郊區化最強大的競爭資產。 



5. 戰略挑戰與結論：平衡競爭力、居住權與市場動盪 

邁向未來，都市計畫專家必須在 2008 年金融海嘯的殘骸中尋找教訓。抵押貸款證券化（MBS/

CDO）與 NINJA 貸款引發的泡沫崩潰，對城市造成了深層打擊。 

市場風險與財政警告：房產棄置的連鎖反應 

2008 年後的「房產棄置 (Abandonment)」不只是單純的產權空置，其引發的連鎖反應是致命

的： 

● 物業貶損：  棄置房產極易遭非法闖入與 拾荒者 (Scavengers)  剝離電線與水管（wiring/p

lumbing），導致建築結構迅速損毀。 

● 財政侵蝕：  房產價值暴跌與欠稅直接導致 地方稅收基底 (Municipal tax base)  的崩潰，

進而癱瘓學校與公共服務資金，形成「負資產循環」。 

專家行動準則：未來策略路徑 

針對現代都市發展，我們應依據亞特蘭大區域委員會 (ARC) 的「終身社區 (Lifelong Communitie

s)」原則，制定以下戰略： 

1. 住宅多樣化：  彈性調整區劃，允許「配件式建築 (Accessory Structures)」，應對高齡化

社會的居住需求。 

2. 物理環境的連通性 (Connectivity)：  透過精細化設計改善交通，包括設置 行人導向隆起

中島 (Raised Medians)  與 路口擴展部 (Pedestrian Bulgeouts) ，以縮短行人跨距並強制車

輛減速，服務行動不便者。 

3. 金融韌性管理：  熟練運用  HAMP（房屋可負擔修正計畫）  與  HARP（房屋可負擔再

融資計畫）  等聯邦工具，協助居民穩定抵押貸款，預防社區規模的違約與衰退。 

4. 紳士化與包容性平衡：  在利用「歷史魅力」吸引高所得群體（Gentrification）的同

時，必須確保現有居民不被排擠，落實「在地老化」。最終結論：  都市更新的本質不

應僅是「創意破壞」的物理產物，而應是人類發展的載體。成功的政策不在於推平了

多少貧民窟，而在於保存了多少社會織理，並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中，為所有階層

的市民守住居住的尊嚴與城市的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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